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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廉审字[2021]第 0320 号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贵单

位”）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0年 12 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年度的业务活

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资料。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单位 2020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年度的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单位，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

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

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的责任

贵单位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

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编制财务报表时，

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

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贵单位对所提供的与本年审计相关的资料负责，并保证资料真实、合法、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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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对贵单位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进行审

计，出具审计报告。报告贵单位财务状况及遵守北京市民政局年检工作的要求及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财经制度情况。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了审计工作。

现将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五、基本情况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贵单位”）成立于

2015年 08月 18日；2020年 02月 20日取得了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换发的《民

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110101348447786D。

登记证书有效期限为 2020 年 02 月 20 日至 2022 年 05 月 31 日。

2019年度贵单位年检结论为合格。

（一）法定代表人：李莹。

（二）开办资金：叁万元整。

（三）业务范围：家庭咨询服务，社区建设发展，弱势人群支持帮扶。

（四）住所：北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 5 号楼地 1-D08。

（五）业务主管单位：无。

（六）举办者：北京泽米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七）出资者及出资比例：开办资金 3万元。北京源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

货币出资 3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100.00%；出资者已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

（八）组织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九）理事会人员构成：理事会成员 3 人，监事会成员 1 人。

（十）内设机构：财务部、行政部、项目部。

（十一）单位规模：专职人员 4 人、兼职人员 3 人。

（十二）财务管理机构及财务人员：财务人员 3 人，专职财务主管李莹，

配备兼职会计、专职出纳人员。分别为：李春英；出纳 1 人，分别为：谷影。

财务人员均取得从业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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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全部开户银行名称、账号以及账户：

基本账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胜门支行

账 号：110917756210702

一般账户：无

贵单位开立的银行账号与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的一致，本年度账号和账户使用

状态正常；

（十四）许可证：无。

（十五）与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情况：贵单位共有专职工作人员 4 人，

均签订劳动合同，均办理社会保险。

六、审计情况

（一）截至 2020年资产、负债、净资产、资产负债率等情况：

1、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为 1,030,753.27元，其中：货币资金年

末余额为 978,201.25 元（现金余额为 3,101.48 元，银行存款余额为 975,099.77

元，其他货币资金余额为 0.00元），短期投资年末余额 0.00元，应收款项年末

余额 38,177.87元，预付账款年末余额 10,500.00元，待摊费用年末余额 0.00元，

长期股权投资年末余额 0.00元（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0.00元，长期债权投资余

额为 0.00元），固定资产净值 3,874.15元，无形资产年末余额 0.00元，受托代

理资产年末余额 0.00元。

2、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负债总额为 946,664.47元，其中：流动负债年末

余额为 946,664.47元、长期负债年末余额为 0.00元、受托代理负债年末余额 0.00

元；资产负债率为 91.84%。

3、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贵单位净资产总额为 84,088.80元（其中：限

定性净资产 0.00元（其中：国家资助 0.00元，限定用途捐赠 0.00元），非限定

性净资产 84,088.80元（其中：注册开办资金 30,000.00元、累计结余 54,088.80

元）。

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贵单位净资产总额为 84,088.80 元。比 2019

年减少 3,597.08元（详见附件 1 资产负债表），2020年末净资产总额占开办资

金的 2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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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度财务收支管理情况：

1、收入支出情况

2020年度收入合计 1,816,879.60元，费用总额 1,828,750.27元；限定性资产

转为非限定性资产 0.00元，本年净资产减少 11,870.67元（详见附件 2业务活动

表）。

（1）2020年度收入总额 1,816,879.60元，其中：

①提供服务收入 1,813,652.69元，其中非限定性项目服务收入 1,813,652.69

元，限定性项目服务收入 0.00元；

②捐赠收入 0.00元

③商品销售收入 0.00元；

④政府补助收入 0.00元；

⑤投资收益 0.00元；

⑥其他收入 3,226.91元，均为银行利息收入。

（2）2020年度费用总额 1,828,750.27元,其中：

①业务活动成本 1,152,999.39元；

②管理费用 675,086.98元，具体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唯品会项目 58,372.12

爱德基金会项目 75,485.30

亚洲基金会项目 840,389.10

福特项目 60,037.50

赠与亚洲项目 22,200.00

朝阳妇联项目 12,499.79

芬兰使馆项目 20,562.03

乐施会项目 63,453.55

合计 1,152,99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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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 565,376.15

社保、福利费用 36,182.55

日常费用 34,359.87

营业税金及附加 586.51

残保金 8,581.90

房租 30,000.00

合 计 675,086.98

③筹资费用 0.00元。

④其他费用 663.90元，其中：手续费 663.20元、其他 0.70元。

2、本年度不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及支出，不存在有违反规定取得的收入、支

出费用的行为，不存在违反规定筹集资金的行为。

3、收费及使用票据情况：

（1）提供服务收入为收取项目费，票据使用类型为：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

（2）票据使用规范，各项收入按规定开据发票。

4、本年度接受和使用境内外捐赠情况：

贵单位本年度未发现存在接受和使用捐赠的情况。

5、接受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补助的明细情况：

拨款单位
政府购买服务

（补助）金额

用途（项目名

称）
使用金额

项目完

成情况

是否按项目规定

使用资金

北京市朝阳

区妇女联合

会
65,709.36

开发《朝阳区

妇联妇女维

权热线工作

制度》，个案

服务，“多元

干预消除家

庭暴力”论坛

组织策划，培

训宣传推广

12,499.79 使用中 是

合 计 65,709.36 12,499.79

6、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执行情况：

2020年度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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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要求，设立独立的银行账户和会计账簿，独立

进行会计核算，按要求编制会计报表。

7、纳税情况：

（1）2020年度实际纳税金额 56,259.65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应交 本年已交 年末数

个人所得税 - 29,524.94 25,561.25 3,963.69

增值税 18,153.68 15,493.09 28,802.64 4,844.13

城建税 665.96 342.13 1,008.09 -

教育费附加 285.41 146.63 432.04 -

地方教育附加 190.27 97.75 288.02 -

所得税 167.61 0.00 167.61 -

合 计 19,462.93 45,604.54 56,259.65 8,807.82

（2）贵单位享受减免税政策情况：

①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3号），自 2020 年 3月 1日至 5 月 31日，

对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

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

税；

②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执行期限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24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

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13号）

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期限延长到 2020年 12月 31日；

③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 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小型微利企业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

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由省、自治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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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可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

④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的通知》

（财税〔2016〕12号），自 2016年 2月 1日起，将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水利建设基金的范围，由现行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3万元

（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9万元）的缴纳义务人，扩大到按月

纳税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10万元（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

超过 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

（三）非营利性的体现

根据章程规定，贵单位是非营利性机构，举办者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1、本年度未从事营利性的业务活动。

2、本年度未将本单位的积累用于分配（未将盈余分红）。

3、本年度未取得合理回报。

4、本年度不存在举办者及举办者关联单位大额借款。

（四）资产管理情况

1、资产依法管理使用情况：

贵单位已建立相关的资产管理制度。对所拥有的资产可以做到依法管理和使

用。本年度固定资产年末原值 4,499.00元，累计折旧 624.85元，年末净值 3,874.15

元。

2、新购固定资产及全部固定资产提取折旧情况：

（1）本年度购置固定资产情况：

2020年度新购置固定资产 4,499.00 元，其中：电子设备 4,499.00 元。2020

年度添置、更新设备所使用的资金来源渠道合法。

（2）全部固定资产提取折旧情况：

2020年度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完整、规范。做到定期盘点。固定资产管理能

做到对购置的固定资产及时登记入账，由专人负责管理，购入、报废的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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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完备，本年度购置的固定资产记入固定资产科目核算。经实地抽查盘点账实

相符。

3、对外投资情况：

贵单位本年度无对外投资。

4、无形资产情况：

贵单位本年度未购入无形资产。

（五）会计报表中主要项目明细列示（单位：人民币元）：

1、货币资金年末余额 978,201.25元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金 人民币 5,610.06 3,101.48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015,658.12 975,099.77

合 计 - 1,021,268.18 978,201.25

2、应收账款年末余额 0.00元。

3、其他应收款年末余额 38,177.87元，主要债务人：

债务人名称 年末数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东城分公司 8,000.00 押金 1-2年
邵齐齐 2,134.00 项目垫付款 1-2年
王佩 5,000.00 救助金 1-2年
李慧茹 18,101.87 项目垫付款 1年以内

马智 4,942.00 项目垫付款 1年以内

合 计 38,177.87 - -

4、预付账款年末余额 10,500.00元，主要债务人：

债务人名称 年末数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0,500.00 服务费 1年以内

合 计 10,500.00 - -

5、待摊费用年末余额 0.00元。

6、固定资产年末余额 3,874.15元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一、原值

电子设备 - 4,499.00 - 4,499.00
合 计 - 4,499.00 - 4,499.00

二、累计折旧 - - - -
电子设备 624.85 - 624.85
合 计 - 624.85 - 6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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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净值

电子设备 - 4,499.00 624.85 3,874.15
合 计 - 4,499.00 624.85 3,874.15

7、应付账款年末余额 0.00元。

8、其他应付款年末余额 250,978.47元

债权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李莹 199,839.36 垫付款 1-2 年

北京朋辈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
11,167.31 往来款 1-2 年

陕西省妇女理论婚烟家

庭研究会
39,971.80 资助款 1 年以内

合计 250,978.47 — —

9、应付工资年末余额 59,998.44元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应付工资 42,656.87 563,411.16 546,069.59 59,998.44

合 计 42,656.87 563,411.16 546,069.59 59,998.44

10、应交税金年末余额 8,807.82元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应交 本年已交 年末数

个人所得税 - 29,524.94 25,561.25 3,963.69

增值税 18,153.68 15,493.09 28,802.64 4,844.13

城建税 665.96 342.13 1,008.09 -

教育费附加 285.41 146.63 432.04 -

地方教育费附加 190.27 97.75 288.02 -

所得税 167.61 - 167.61 -

合 计 19,462.93 45,604.54 56,259.65 8,807.82

11、预收账款年末余额 626,879.74元，主要债权人：

债权人名称 年末数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北京市朝阳区妇

女联合会
20,261.74 服务费 1年以内

福特项目 110,000.00 服务费 1年以内

乐施会（香港）

北京办事处
382,091.00 服务费 1年以内

芬兰共和国驻华

大使馆
46,237.00 项目款 1年以内

美利坚合众国驻

华大使馆
68,290.00 项目款 1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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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626,879.74 - -

12、净资产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性净资产 - - - -

非限定性净资产 87,685.88 1,797,888.01 1,801,485.09 84,088.80

合 计 87,685.88 1,797,888.01 1,801,485.09 84,088.80

（六）委托理财

贵单位本年度无委托理财事项。

（七）投资收益

贵单位本年度未取得投资收益。

（八）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民办非企

业单位关系

向关联方资助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北京泽

米咨询

服务有

限公司

举办者 - - - -

北京源

众咨询

服务有

限公司

出资人 - - - -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单位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应收账款： - - - -

合 计 - - - -

其他应收款： - - - -

合 计 - - - -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单位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预付账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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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 - - -

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单位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应付账款： - - - -
合 计 - - - -

其他应付款： - - - -
合 计 - - - -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单位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预收账款： - - - -
合 计 - - - -

（九）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贵单位无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

（十）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贵单位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一）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贵单位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二）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贵单位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三）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贵单位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四）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贵单位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五）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至 2021年 03月 30日贵单位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七、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及管理建议

（一）审计中发现的问题

无。

（二）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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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八、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无。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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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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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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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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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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